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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
承辦人：劉美琪
電話：03-5518101分機2836
傳真：03-5514227
電子信箱：10004483@hch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教特字第1141101801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校加強宣導「學生申訴及再申訴制度」相關事項，並

請協助彙整學生申訴資訊公開落實情形一案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學字第1145805020A

號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第54條、「國民教育法」第45條

及第 46條，暨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

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辦

理。

三、為使學校瞭解學生申訴及再申訴制度，學前署已於學生事

務資訊暨活動網站建置「 學生申訴及再申訴專區」( 網

址： https://friendlycampus.k12ea.gov.tw

/StudentAffairs/54/ 2)，並設置「相關法規」、「申

訴、再申訴格式範例」、「資料檢索」、「人才庫名單」

及「諮詢服務資訊」「宣導資料 (含學生申訴手冊)」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(來文)11410035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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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問題專區」等資料，提供下載運用。請貴校運用多元管

道加強向師生宣導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

四、另請貴校確依本辦法第62條第1項規定： 「學校應將學生

申訴制度列入學生手冊及學校網站，廣為宣導，使學生了

解申訴制度之功能。」

五、據上，為瞭解實務落實情形，請各校務必於114年10月21日

(星期二)前完成填報以下 Google表單：https://forms.

gle/6u7puwUiQ7pgF1WX8，以供彙整推動情形回復教育部國

民及學前教育署。

正本：新竹縣各縣立高中群組、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、新竹縣各私立高級中學、新
竹縣各私立國中、新竹縣各私立國小群組

副本：本局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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